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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业务档案管理制度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 
生效日期：2022 年 5 月 25 日 
最新修订日期：2024 年 4 月 1 日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员工应遵守本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信用评级业务档案的完整性和管理的科

学性，规范业务档案管理工作及流程，根据监管部门规定，结合标普信评的业

务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评级业务档案，是标普信评在信用评级工作中收集并制作的、真实

记录评级活动的各种原始文档、工作底稿等资料。 

第三条 档案管理部门是评级档案管理的归口部门，评级档案由归口部门负责管理、整

理和移交。具体权责及内容依照标普信评标准操作程序相关要求执行。 

 

第二章 评级业务档案的内容 

第四条 评级资料归档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受托开展评级业务的委托书、出具评级报告

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工作底稿、初评报告、评级报告、内部信用评审委员会表

决意见及会议记录、跟踪评级资料、跟踪评级报告等。 

 

第三章 档案的保存与管理 

第五条 上述文档资料以电子文档为主进行归档并保存在标普信评评级档案管理系统中。 

第六条 员工的直接上司或部门负责人应根据每位员工和/或员工的部门角色和/或职能，

决定适用于该位员工和/或该组员工的系统访问权限及范围。如果员工需要申

请非预先设定的访问权限，该员工应按照《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访问

控制标准》的规定获得相应批准。 

第七条 标普信评评级档案管理系统及数据信息安全依据《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

司访问控制标准》和《评级业务信息管理制度》的相关要求执行。 

第八条 信用评级业务档案应当保存到评级合同期满后 5 年，评级对象存续期满后 5 年

或者评级对象违约后 5 年。且不少于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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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制度仅针对评级档案，其他类型档案材料的管理由公司另行规定。 

第十条 本制度由制度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修订，通过之日起执行。 

 
 
 


